
- 1 - 
 

香 港 交 易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不 負

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不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不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

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 

 

按 上 市 規 則 第 13.18 條 規 定 作 出 之 公 告  

 

本 公 告 乃 由 閩 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根 據《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

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》（「《上 市 規 則》」）第 13.18條 項 下 的 披 露 規 定

而 作 出 。  

 

於 2025年 12月 11日，本 公 司 作 為 借 款 人 與 一 間 銀 行（「 銀 行 」）作 為 貸

款 人 簽 訂 一 份 貸 款 協 議（「 貸 款 協 議 」），銀 行 同 意 向 本 公 司 提 供 上 限

為 港 幣 390,000,000元 的 非 承 諾 性 循 環 授 信 額 度（「 授 信 額 度 」）。銀 行

可 隨 時 在 不 經 事 先 通 知 的 情 況 下 全 權 酌 情 修 改、取 消 或 暫 停 授 信 額 度，

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取 消 任 何 未 動 用 的 授 信 及 宣 佈 任 何 未 償 還 款 項 即 時 到 期

及 償 還 。 銀 行 亦 可 全 權 酌 情 通 過 向 本 公 司 發 出 通 知 變 更 、 修 改 或 補 充

貸 款 協 議 中 的 任 何 條 款 或 任 何 適 用 的 一 般 條 款 和 條 件 。 若 本 公 司 不 同

意 該 變 更 、 修 改 或 補 充 ， 授 信 額 度 將 即 時 終 止 且 可 供 進 一 步 使 用 的 授

信 額 度 將 立 即 停 止 ， 及 本 公 司 在 授 信 額 度 下 的 所 有 應 計 或 未 償 還 款 項

將 即 時 到 期 償 還 。  

 

根 據 貸 款 協 議 ， 其 中 包 括 ， 本 公 司 承 諾 將 促 使 本 公 司 的 控 股 股 東 福 建

省 投 資 開 發 集 團 有 限 責 任 公 司（「 福 建 投 資 集 團 」）須 於 貸 款 協 議 期 內

維 持（ 無 論 直 接 或 間 接 ）持 有 本 公 司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不 少 於 50%的 實 益

權 益 。 違 反 該 等 承 諾 將 構 成 一 項 違 約 事 件 ， 則 本 公 司 在 貸 款 協 議 項 下

應 付 該 銀 行 的 所 有 到 期 未 償 還 金 額 （ 包 括 本 金 及 利 息 ） 將 即 時 到 期 償

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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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福 建 投 資 集 團 實 益 持 有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約 59.53%。  

 

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閩 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

執 行 董 事 兼 總 經 理  

黃 文 胜  

 

 

香 港 ， 2025 年 12 月 11 日  

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，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王 非 先 生（ 主 席 ）及 黃 文 胜 先 生（ 副 主 席 ）；

非 執 行 董 事 為 韓 孝 捷 先 生、周 天 行 先 生 及 游 莉 女 士；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葉 啟

明 先 生 、 張 文 海 先 生 及 梁 創 順 先 生 。  


